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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市公安局
2024年8月20日
（此件公开发布）

关于开展摩托车、电动车驾乘人员安全头盔佩戴专项提升行动的通告

为进一步预防减少摩托车、电动车交通事故，降低骑乘人员伤亡率，全面提高我市安全头盔佩戴率，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芒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决定自即日起，在全市开展摩托车、电动车安全头盔佩戴专项提升行动。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在全市倡导摩托车、电动车驾乘人员规范佩戴安全头盔，严禁不戴头盔驾乘“摩电”上道路行驶，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出行。
二、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要教育引导职工发挥示范引领作用，自觉佩戴安全头盔。广大市民要按照,芒市市民文明公约，驾乘摩托车、电动车自觉佩戴安全头盔，做文明市民。
三、各街道（社区）、乡镇（村委会）要积极主动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加强辖区居民、村民的交通安全教育，进一步加大村组、社区和小区门口进出的检查劝导力度，劝导教育市民群众在驾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上道路行驶时，要主动规范佩戴安全头盔，保证安全出行。
四、全市中小学、幼儿园要加强师生驾乘摩托车、电动车规范佩戴头盔的源头宣传教育，教育引导学生及家长驾乘摩托车、电动车时，规范佩戴安全头盔。
五、全市公安交管部门、各乡镇派出所、交警中队将严查严处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交通违法行为。对不戴头盔上道路行驶的驾驶人员，首查驾驶证、行驶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相关规定，驾驶摩托车不戴头盔的记1分、罚款50元；驾乘电动自行车不佩戴安全头盔的将给予批评教育；摩托车未悬挂号牌的记9分、罚款150-200元，并扣留摩托车；摩托车无证驾驶的罚款200-500元，可以并处15日以下拘留。
六、全市公安交管部门定期对不戴头盔交通违法和交通事故典型案例通过新媒体进行曝光警示。
七、对外卖、快递业配送人员驾乘摩托车、电动车未佩戴头盔等不文明交通行为，按照上述要求查处外，还将人员身份信息推送至行业主管部门和工作单位。
八、对阻碍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公务或借机聚众闹事、扰乱公共秩序的，依法进行治安处罚或追究刑事责任。
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请广大交通参与者积极配合，自觉规范佩戴头盔，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共同创造文明和谐、平安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
特此通告


